附件2
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走读生安全承诺书

为保障走读学生人身安全，明确学校、学生、家长责任，依据相关规定，特签订本承诺书。
一、走读申请条件
学生本人及家长共同提出走读申请，且学生在福州市鼓楼区、台江区、仓山区、晋安区、马尾区有住房条件，按要求提交下述材料后，经学校审核通过后方可走读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走读生申请表
2.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走读安全承诺书
3.户口本复印件1份（户口首页、户主及学生单页）
4.家庭房产证或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1份
二、学生责任与义务
1. 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做到不迟到、不早退、不擅自离校，不前往危险区域，不参与危险活动。
2. 离校期间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，杜绝打架斗殴、吸烟饮酒等违纪违规行为，违者按学校规定严肃处理。
3. 往返家校途中严格遵守交通规则，注意交通安全，防范各类意外事故。
4. 因故无法按时到校，须提前向辅导员履行正规请假手续，不得无故缺课、失联。
三、家长责任与义务
1. 对学生走读期间的交通安全、校外行为规范及人身安全承担全部监管责任。
2. 学生在上学、放学途中及校外时段发生的安全事故、不良行为后果，均由学生本人及家长全权承担。
3. 向学校提供真实、准确的家庭住址与有效联系电话，信息变更及时告知学校。
4. 主动掌握学校作息时间，督促学生按时到校、依规参与学校各项活动，做好日常安全教育与监管。
四、安全责任界定
学生在离校、校外期间的个人行为、人身安全及相关法律责任，一律由学生本人及家长独立承担，学校不承担校外安全监护责任。
本承诺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学校与学生家长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效力。


走读学生签字：__________
学生家长签字：__________
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